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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际仲裁研究中心简介 

一、研究中心情况 

“北京大学国际仲裁研究中心”（下简称“中心”）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下设

的一个虚体研究机构。中心依托于北京大学诉讼法学科组、国际法学科组、民商

事纠纷解决学科组和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充分整合校内外、国内

外在国际和涉外仲裁领域的多方面资源，密切联合仲裁界、律师界、司法界、商

务界等实务界，聚焦于涉外争议解决特别是国际仲裁领域的教学研究、行业培育、

战略智库、国际交流四大目标，从人才培养、组织机构、行业规范、行业模式与

运行机制等多个维度推动中国仲裁行业向规范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提升中

国国际仲裁及涉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全球竞争力，并为国家参与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与国际合作提供智库支持。 

民商事纠纷解决是一个实践向度很强的研究领域，其触角从商务谈判、专业

调解、各类公证，到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司法裁判、强制执行，从微观的民生

权利到宏观的体制改革，从国内到国际，其范围之广泛、发展之迅猛与对智识充

实之饥渴、就整合需求之迫切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民

商事交易的迅猛拓展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井喷式增长对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

殷切希冀和现实需求，法治发展对于程序法的客观依赖和主观认识的明显变化，

显著加剧了对于相关理论研究和人才快速成长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程序法制

和程序法学的发展起步比实体法更晚，导致国内程序法方面人才的整体匮乏，而

传统程序法学研究对于商事调解和仲裁等诉外纠纷解决也长期缺乏应有的观照，

加之过于细致和缺乏科学性的学科划分,更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资源的壁垒。 

尤其是，中心所依托的民商事纠纷解决学科组中细分的诉讼法学科和民商法

学科各自拥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强强联合。就个体实力而言，学科

教师无论在学术科研还是教学方面，均普遍享有良好声誉和广泛影响力。就课程结构

而言，两个学科强调学术理论课程与实务面向课程并重，两类课程在教学目标和教学

方法上也一直有清晰的差异性思路，比如诉讼法学专题侧重于学术性和国际性；证据法

和强制执行法课程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仲裁法、公证法、谈判与调解、刑事侦查、案

例研习课程侧重于实务性。就合作品质和资源整合能力而言，不仅诉讼法学科内部各

位教师之间长期合作开设课程和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也与民法、商法、经济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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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法理学等其他相关领域的同事一道，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公共政策参与等

方面均有过种种友好业务交叉和精诚合作，与校外、国外同行及相关各界也拥有长

期的、良好的合作基础和经验，这将成为中心得以在前述宗旨和目标下良好运作的巨

大无形资源。 

二、教学培养目标 

1. 推进程序法学、证据法学、商事仲裁、专业调解、在线争议解决、公证、民

事执行、司法制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并通过研究项目、

学术研讨会、系列丛书出版等形式，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努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 充实司法、仲裁、公证、调解、执行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智识储备。充分利用

我院多个相关学科在教学方面的经验和在法律实务界的影响力，为仲裁界、司法界、

商事调解与纠纷解决谈判、公证业务等提供高端人才培训，使中心成为具有扎实基础、

国际视野、实务阅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教育基地。 

3. 建设在司法、仲裁、公证、调解、执行等领域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智库。通

过参与和研究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法律政策形成、司法和仲裁案例，聚合国内外一

流学者和职业法律人，为我国在上述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和国际关系提供知识、信息

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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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基本情况 

一、方向介绍 

从2017-2018学年度开始，民商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科在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

（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招生序列中联合设立“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重点培养

兼具民商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知识、有志于从事民商事诉讼和仲裁业务的研究生。 

二、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志在从事民商事争议解决（民事诉讼、商事仲裁）的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民商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制度规则和体系原

理，打通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的关节。通过两年的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民商法

和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制度和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能够独立思考，并运用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知识精准地分析实务问题。 

三、培养模式 

1. 遵循统一规则 

遵循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有关法律硕士培养的统一规定，比如，在培养目标、学制、

总学分、实习、学位论文等方面的统一要求，本方向均遵照执行。 

2. 强调交叉研究 

作为全国首创的打通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硕士培养项目，民商事争议解决方

向在课程设置上同时兼顾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教学与研究，力求打通实体法和程

序法之间的桥梁，并且推动理论研究与实务的深度结合。不仅有民法总则专题、债权法

专题、民法案例研习等民事实体法相关课程，也开设民事诉讼法专题、证据法专题、

民事诉讼案例研习等侧重程序法的课程，更有纠纷解决、仲裁实务研习等贴近本方

向培养目标的课程。 

3. 双导师制 

为贯彻本方向贯通实体与程序的培养目标，防止只侧重于单一部门法的学习与研

究，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为每位同学同时配备“实体法—程序法”的两位导师，使得

同学们拥有跨部门法的交叉研究体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来自实体法和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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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位导师也会进行交叉指导，使得同学在实体法的研究中能充分注意其在纠纷解决

程序中的如何“落地”，在程序法的研究中也能考虑其作用于实现实体权利的方式方法，

更好地服务于本方向的培养目标。 

4. “民商事争议解决”互评报告会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是较新的法本法硕研究生招生方向，方向导师组希望能够丰

富培养方案，结合法本法硕培养的特点和比较优势，使同学们能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获得更充分和全面的锻炼与发展。作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的固定活动，一个月一

次的报告会是本方向同学彼此了解、提高智识的重要场合。报告会主要采用“主报告

人报告+多名指定评议人评议+自由发言提问+老师补充评议”的模式，增强对本方

向热门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和说理能力，并且在讨论和准备讨论中增强两级在校生

的凝聚力和学习热情。同时，报告会也安排了本专业热点新闻、立法、案例、论文的

收集和整理环节，跟进立法动态，推动理论和实践的深入融合。通过整理人对业界和学

界新闻的总结归纳，一方面丰富信息面，另一方面在形成惯例之后，为后续的论文选题

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基础。 

目前，报告会已经形成专题论文、案例评析等相关成果，并被刊出在部分期刊和

著作中。相关成果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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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私塾•贰》，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7–64页（张弛、朱禹臣参编）。 

5. 附录：部分同学参与报告会的感悟 

尹航同学：参加了3期的争议解决研讨会，也经历了多次身份的转变：参与过信息

收集，也做过评议，还进行了报告。不同的身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信息收集使

我们直观面对了行业的一手消息，发现了很多热点话题与最新成果；评议别人的文章

使我第一次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一篇文章，去分析它的论述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

晰；自己进行报告是最为特别的，第一次听到了别人对自己文章的看法，可以从全新

的视角看待自己的不足，每一个身份都是不同的体验，让我获益匪浅。 

孙敏同学：作为2018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的一名学生，参加研讨会已经一个学

期。虽说时间不长，可是收获良多，从老师和同学们身上学到的，除了及时、可靠的

专业知识，还有求学治学严谨的态度，发现问题的方法以及如何从读者的角度建构自

己的文章。这段宝贵的经历也将时刻提醒我，今后的学习道路上，必要虚心勤奋，时

刻思考，积极交流，方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史珂同学：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论文的评议；二是对近一个月以来的资

讯的搜集。在论文评议的部分，最大的收获，正如刘老师所说，我们之前写论文都是

站在作者的角度，而往往忽略了读者的感受。尤其是在学术写作中，自说自话是没有

意义的。一方面，自己的研究要建立在了解现阶段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一方

面，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要能够被他人所理解和接受。在资讯搜集的部分，最重要的

还是培养一个习惯，对于近期发生的新闻事件、案件和发表的文章的关注。同时，资

讯的搜集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整理，也可以从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及了解不同的

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研讨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从中受益匪浅。 

郑怡硕同学：研讨会的两个模块，论文研讨和资讯分享，对我个人都是蛮有意义

的。论文研讨促使人用批判的眼光阅读文本，通过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得到了不少论文

写作的技巧、知道了应规避的问题。资讯分享则成为获取当月信息的池子，从中得知

新的动向和新的知识。 

唐丽同学：作为争议解决方向的学生，应密切关注民商事实践，研讨会便为我们

提供了如上平台。通过轮流整理立法、司法、论文等资讯，大家都亲身参与到活动中

来，高效地完成了实时消息的共享。 

四、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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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能力水平基本要求 

1) 参加导师组织的课题研究，完成相关科研工作； 

2) 独立完成收集资料、综述文献、检索法条等基础研究工作； 

3) 具备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2.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并满足以下条件： 

1) 选题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回应甚至解决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实际问题； 

2) 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深入的观察和理解，全面收集既有研究文献； 

3) 形式上可以是一篇提出独立命题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综合系统全面的案例分

析或调查报告； 

4) 研究方法上以规范研究为主，但也鼓励实证分析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运用； 

5) 符合学术规范，一般不应少于3万字。 

3. 新生能力水平基本要求 

1)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 具有法学本科学历，熟悉基础部门法学知识，具有良好的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

能力； 

3) 对民商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有学习兴趣，关注我国民商事诉讼中的热点案件和

重大争议，有志于从事争议解决或相关法律工作。 

五、毕业去向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自2017年开始招生，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专业，但是贯穿实

体法与程序法的培养机制使得毕业生们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强，颇受律所、法院、

仲裁委、国企、国家部委等就业单位的好评。目前已毕业同学的就业情况包括：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中国航油集团法律部、中国建设银行法律事务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山东省纪委监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大

学法学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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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师资力量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依托于北京大学纠纷解决与程序法研究中心。该中心旨在依

托并充分利用北京大学诉讼法学科组的多方面优势，充分整合校内外乃至国内外的民

法、商法、仲裁、司法等领域的研究资源，并与司法界、仲裁界、律师界、公证界及工

商行业解纷组织等相关实务界密切联合。研究中心也将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本法硕

的教学提供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也将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的法律硕士

（法学）研究生提供理论基础雄厚、面向法律实务、并兼具国际化视野的信息平台和

交流平台。 

目前中心能够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提供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师资力量包括：潘

剑锋教授、傅郁林教授、刘凯湘教授、葛云松教授、常鹏翱教授、许德峰教授、张双根副

教授、纪海龙副教授、刘哲玮副教授、贺剑副教授、曹志勋副教授和吴训祥助理教授。毫

不夸张地说，本中心科研实力雄厚，人才储备充足，兼具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国际私法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其厚度不仅在本院跻身一流，在全国范围内

也堪称名列前茅，足以保证正常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此外，本中心还将聘请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仲裁委员会、金杜律师事务所等机

构的专业人士担任校外导师，强化争议解决的实务课程。 

潘剑锋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

域为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司法制度、仲裁制度。 

傅郁林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比较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仲裁法学、纠纷解决、

裁判方法。 

刘凯湘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

商法，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合伙法、信托法等，兼及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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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云松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

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票据法、非营利组织法。 

常鹏翱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

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 

许德峰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领域为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物权法。 

张双根副教授 

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

民法，商法，德国私法。 

纪海龙副教授 

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民法总

论、债法、物权法、商法基础理论）、法学方法。 

刘哲玮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程序法与实体法交叉研究。 

贺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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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课程介绍 

一、重点课程 

1. 民法专题研讨 

该课程是民法学的理论深化课程。将在学生已经修读完毕民法基础课程的基础上，

选择民法领域的若干专题，组织学生搜集文献、撰写研究报告并进行课堂讨论。目的是

让学生通过对若干专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相关领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

通过课程的学习，全面、深入地掌握民法学的研究方法，具备发现问题和系统运用各

种研究方法解决民法问题的能力。 

2. 民法案例研习 

该课程希望通过完整、系统的案例教学模式，训练学生身为法律人需要具有的民

法思维和技能，提升学生分析实务案例的能力。该课程的教学重点是请求权基础方法

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训练，课程旨在提高学生援引、解释和适用法律条文的能力，训

练学生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学会利用判例、学说和比较法，并学会对不同的利益进行权

衡，对不同法律理由、法律观点进行权衡和评价。 

3. 侵权法 

侵权法是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庞杂，理论复杂，实用性强，适用面广，

也包括了民事特别法（如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及的侵权责任问题

的一般原理。该课程以《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为依据，紧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

法解释，尤其是以大量法院判决为基础，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系

统阐述了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本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具备扎实的侵权法基础，

对于侵权法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我国现行法上的基本规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提高针

对具体案件寻找法律、解释与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进行政策分析的能力。 

4. 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 

该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模式，在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从民事诉讼的

视角可能遇到的问题，对教学案例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讲述。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

熟练掌握民法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和法律适用和解释方法，也结合具体案例，对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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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诉讼要件、诉讼参加人等民事诉讼法理论知识进行更为深入的讲解。和民法案例

研习课程一样，本课程采用作业、讨论、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在每次课

前完成一次案例分析作业，助教和教师在阅读作业后，有针对性地组织课堂讨论并

进行讲授。 

5. 证据法专题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准确、系统地掌握证据法的基本范畴与理论；掌握诉讼

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有关证据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证据规则；正确运用

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具有综合解决诉讼实务和相关

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实际能力。该课程主要介绍证据的概念与属性，证据的种类与

分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推定、自认和司法认知、以及证据法学的基

本理论和我国证据立法最新发展等。 

6. 纠纷解决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民事纠纷解决学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法律；正确理解了解纠

纷解决学与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执行法学、法律诊所等学科和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

本学科独立的方法论要求；把握我国纠纷解决的现实状况。本课程主要包括总论和分论

两部分。总论部分将介绍纠纷解决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纠纷解决的价值论；纠纷解决

的模式论；纠纷解决的规范论；纠纷解决的制度论等，使学生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本概

念，掌握本学科的分析工具。分论部分将重点介绍公证制度、调解制度和仲裁制度，

以公证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为线索，梳理制度问题，并比较其与民

事诉讼的异同，探讨司法审查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联。 

7. 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民事执行法学的理论体系、规范体系、中国实践中的

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正确理解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概念，明确相近概念

之间的区别和相互联系；深入理解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原理；正确把握民事执行法的

基本原则、各种程序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有关

民事执行的重要规定，并能正确运用法律的规定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本课

程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主要阐释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理论。分论

主要以现有的强制执行法律规范以及中国实践中民事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研讨和评

判的对象。同时，本课程还吸收强制执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借鉴国外，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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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本等法治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完善提出

立法建议。具体而言，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机构、执行依据、执行当事人、执行标的、执行管辖、执行的申请与受理、

执行的进行、执行竞合、参与分配、委托执行和协助执行、对妨害执行的处罚措施、执

行救济、金钱请求权的执行、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等等。 

8.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与训练 

该课程旨在系统、重点训练法学院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能力与技巧，将为法

学院学生提供深入接触和学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的宝贵机会。通过授课，学生

将重新思考和理解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机制，提升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实践能力。该

课程的内容将涵盖国际商事领域的各种法律问题和实务技巧。学生将掌握《纽约公约》、

联合国贸法会示范法、国外重要立法、国际规则、惯例，还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

制、规则，重要的投资保护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教师将指导学生研读相当数量

的文章及案例，培养学生掌握进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所必备的专业知识。课程偏重实

务训练，可与目前已有的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方向课程形成良好衔接和互补。 

二、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全校公共必修

课 

（ 5学分，港

澳台、留学生

4学分） 

 一外英语 2 第1、2学期均开 学校统开 

614100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学校统开，每学期

均开设 

必修 

614100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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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 

（15学分） 

 

02916191 

 

民法案例研习 

 

3 

 

第一学期（秋季） 

二选一；如本

科期间两门课

程均已修，可

以凭本科成绩

单申请从专业

限选或专业任

选课中补选 

3分。 

02911962 民事诉讼案例研习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80018 民事诉讼法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0 商法前沿 3 第一学期（秋季） 

二选一 

02911011 商事组织法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53 法律写作与检索 3 第二学期（春季） 

二选一 

02910081 法学论文与方法 3 第二学期（春季） 

专业限选课 

（9学分） 

02910740 民法总则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6902 物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0940 债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2670 企业与公司法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60 

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 

务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960 纠纷解决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80 合同法实务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6642 侵权法专题 2 第二学期（春季）  

02911011 商事组织法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0 商法前沿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2 破产法 2 第一学期（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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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10095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 

务与训练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1963 仲裁实务研习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0170 证据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任选课 

（4学分） 

学生可从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库中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选修自己感兴趣

的课程，作为任选课学分。 

毕业实习 

（3学分） 

毕业实习即专业实习，要求学生在法律实务部门完成为期4-6个月的实习任务，

实习时间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期末之后。实习期间需认真填写实习鉴定表，做

好实习鉴定和实习总结。实习结束后，需及时提交实习鉴定表和实习总结。具

体要求请见“法学院关于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实习的规定”。 

毕业论文 

法律硕士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是学术性论文，也可以在课堂学习和专业实习

的基础上，以实习报告的形式撰写。实习报告可以是：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案例分析。关于毕业论文写作的具体要求请见“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

业论文写作和提交要求”。 

备注 

须修满至少合计36学分（港澳台、留学生35学分），其中包括：全校公共必修

课5学分（港澳台、留学生4学分），专业必修课15学分，专业限选课9学分，任

选课4学分，毕业实习3学分。除此之外，还须完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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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刘哲玮老师 

联系人：屈兰曦、梁淏萌 

联系方式： 

刘哲玮老师：010-6276-6157；liuzhewei@law.pku.edu.cn  

梁淏萌：15809306616；lhm0909@stu.pku.edu.cn 

屈兰曦：13319248382；2301211693@pku.edu.cn 

mailto:liuzhewei@law.pku.edu.cn

